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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台中市消防局） （來源：聯合報） 

• 造成5死38傷，為目前台灣史上最嚴重的百貨公司公共安全事故。 
• 美食街裝潢拆除施工使用砂輪機時，該樓層的瓦斯總開關沒有關閉，不慎導致天然氣
主幹管線斷裂、氣體外洩蓄積，又遇火花，引燃天然氣造成氣爆事故。 

新光三越百貨台中中港店氣爆事件 



• 現行法規對施工過程的監造、查驗著墨不足，查驗多為「完工後一次性查驗」。 
• 過程中缺乏專業監造：工程品質與安全性在施工階段未能獲得充分保障，容易
導致責任分工模糊。 

• 事故後缺乏公信力：當火災、漏水或結構損害等事故發生時，缺少具公信力的
專業鑑定角色來釐清責任。 



• 依據《 技 師 法 》，技 師可受
委託辦理本科技術事項之規劃、
設計、監造、研究、分析、鑑定、
施工、檢驗等。 

• 當涉及公共工程的項目，技師簽
證是確保品質的法定程序。 

• 代表我們不再只是執行者，而是
公共安全的把關者與責任人。 

(主管機關:勞動部) (主管機關:考試院) 

註解:技師制度不僅是技能的認證,更是法定權責的賦予,填補了現行制度在監造與查驗上的缺口。 



• 目前僅有乙級技術士制度，讓我們的專業停留在「技能檢定」的層級。 
• 缺乏一條晉升管道，讓我們能取得具備「監造、查驗、鑑定」的專技人員資格。 
• 這形成了專業資格上的銜接斷層，限制了我們的發展與專業地位的提升。 



法定執業權 

擁有獨立執行法定業務的
權力。 

專業監造、查驗者 

確保高風險案件的施工品
質與公共安全。 

責任鑑定者 

在糾紛中提供具公信力的
專業判斷。 

獨立執行法定業務 

不是取代，而是升級：建構專業的「分層分級」體系 
目標不是淘汰乙級技術士，而是建立一個更完整、更健康的專業體系。 





專技人員考
試等級 職門名稱 應考資格 

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專利師、建築師、
各科技師、醫師、牙醫師、藥師、
等等32類。 

• 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相當院、系、所、
科、組、學位學程畢業者 

• 高等考試相當類科及格者，或普通考試
相當類科及格，並任職滿四年 

普通考試 
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保險代
理人、保險經紀人、記帳士、導
遊人員等 

公私立職業學校、高級中學以上學校或相
當院、系、所、科、組、學位學程畢業者
  

特種考試 中醫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驗光人員 視特種考試規定可放寬 

室內設計 
室內裝修工
程管理 

•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並從事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 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或同等學力，或大專校院以上在校最高年級。 
• 從事相關工作六年以上。 

• 接受相關職業訓練時數累計一定時數後，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一定年資以上。 

• 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技術士後，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一定時數後，或從
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一定年資以上。 

專技人員應考資格的障礙 

室內設計技師 

乙級技術士 



承認並銜接資深從業人員多
年累積的專業經驗與技術能
力，確保一個公平、平穩的
制度轉換。 

現有合法從業人員專業認定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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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影響之群體： 
• 現有室內裝修從業人員。 

 
 

• 建築師、土木、結構工程技師。 
• 現於室內設計相關專科以上學校講師、

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 領有之外國室內設計師/技師證書。 

(受專技人員應考資格門檻(學歷、無對
應職等高考)限制，無法應專技考試。) 



應考資格擬定 

保護現有從業人員的權益：
確保在法規變更過程中，現
有的專業人員不會突然失去
工作資格或面臨重大影響 

平穩過渡：提供一段緩衝
時間，讓從業人員有時間
進行必要的學習和適應，
以符合新法規的要求 

減少考科條件 過渡時程擬定 

減少社會衝擊：避免因為法
規的突然變更而引起的社會
問題，如大量的失業或專業

人員短缺 

短 中 長 
緩衝期 調整及收斂期 

增設室內設計
技師科別 

制定落日條款的必要性 

落日條款 

• 某項法規、資格制
度在特定期限後自
動失效，或重新評
估存續必要性。 

• 用於法規調整、過
渡期安排或新舊制
度的銜接。 

• 使現有從業人員能
在合理的時限內適
應新規範及取得新
資格。 

（Sunset Clause） 



其他職類專技人員特種考試之回顧 
專業類別 應考資格 考科及減考條件 過渡時程 備註 
不動產估
價師法 
(高考) 

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滿三年，有該業
務或薪資所得扣繳資料證明，並具
「專科以上」學歷。 

應試科目六科，無減考，
為測驗題 

特考五年內舉辦三次為
限(89年~94年) 

溫和過渡 
實務經驗+
基本學歷認
定資格 

驗光生 
(普考) 

1.從事驗光業務滿三年，並具高中、
高職以上學歷。 

2.從事驗光業務滿六年，並參加相關
團體辦理之教育達160小時以上 

應試科目五科，無減考，
為測驗題 特考五年內舉辦五次為

限(105年~110年) 
驗光師 
(高考) 

從事驗光業務滿三年，並具「專科以
上」學歷 。 

應試科目五科，無減考，
為測驗題 

中醫師 
檢定考試 

不限學歷，年滿22歲，包括中醫或西
醫系畢業並修習中醫必要學科者，以
從事中醫業務的華僑 

普通科目+專業應試科目六
科，無減考 

檢定考五年內舉辦五次
為限(99年起停辦)；部
分科目不及格可三年內
補考三次。 

二階段過渡，
不限學歷+
嚴格考試及
訓練要求 中醫師 

(高考) 檢定考試及格者 

普通科目+專業應試科目六
科+任選科目一科；考試錄
取仍須經訓練一年六個月，
期滿成績及格 

(101年起停辦) 



其他相關職類專技人員應考資格、減免考科落日條款之回顧 

專業類別 應考資格、減免考科 備註 

建築師 

(民國95年)非建築本科、系、組的應考人
必須「曾修習建築設計18學分以上」  
(民國99年起)具備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建
築、建築及都市設計、建築與都市計畫科、
系、組開設的建築設計18學分以上。 

建築設計課程未明確規範開課科系 → 審查時易有爭議 
保障對象： 
舊案：1科以上及格者 
新案：以前曾應試全部科目者 
95年新案：已修習建築設計課程者 
過渡措施：給予 95年新案應考人 4 年過渡期(學歷導向) 

建築師及所
有技師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建築工程科及
格，分發任用後，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或公營事業機構擔任建築工程工作三年以
上，可全部科目免試。 

全部科目免試已於民國108年正式刪除，符合原規定資格
者，最遲須在民國111年12月31日前提出，給予舊制 3年
過渡期(工作經歷導向)。 

地政士 
(普考) 

取得公務人員高普考或相當等級特考之土
地行政或地政類科及格資格，可全部科目
免試。 

大地工程技
師 

自112年恢復分階段考試與不分階段考試（即原技師考試）雙軌併行方式辦理。另明定不分階段考試
三年落日條款規定。 



國內專技人員落日條款實施模式 
模式 特徵 室內設計技師之適用性 

A：全部免試 → 部分免
試過渡 

原先特定資格可完全免試 → 新制
僅保留部分科目免試；落日條款
給舊資格者有限期限適用舊制 

全部免試已廢除，特考中亦無
可全部免試之先例，故建議採

用部分免試 

B：新證照「緩衝期」 
新法創設專業類別，給法規生效
前已執業者緩衝期，可透過資歷
審查取得應考資格 

「五年」緩衝期，被視為一個
標準且合理的緩衝期，讓大量
的從業者有時間適應並取得新
證照。 

C：特定群體「應考資格」
過渡 

為學歷不符合專技人員要求但長
期實務經驗者設置一次性或有限
次數之特考，結合工作年資或相
關證照，取得應考資格 

「三年工作經歷」+「專科以
上」學歷之應考資格已有先例，
如進一步放寬學歷要求，則建
議搭配相關證照及更高年限之
工作經歷。 



國內專技人員技師考試檢覈制度(已落日) 

與現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
試規則》中應考資格及減免考科之內容相接近 

《技師檢覈辦法》 

• 承認既有從業者之技術能力，以檢覈審查與
部分免試方式取得資格。 

• 民國75年起實施，具筆試紀錄之類科：冷
凍空調、食品、交通工程等。 

• 民國95年正式廢止，全面改為統一考試與
部分科目減免制。 

《技師制度演變背景》 

年代 技師分類與重大修正 

36年 分農、工、礦三類，共
38科 

66年 改為20科，由行政院與
考試院訂定 

80年 訂定各科技師執業範圍，
共32科 

89年 工程會為主管機關，至
今未增新科別 

現行之32類技師科別已維持近
34 年沒有增加新類科 



特種考試制度 vs. 落日條款制度比較 

面向 特種考試 落日條款制度 

核心精神 
以正式考試審查專業能力，確保
公平與專業化，適用新設類科之
考試制度 

以時限保障舊制人員資格，適用
已實行之考試制度轉換時 

適用對象 
「特種考試」主要適用於專技人
員體系，「檢覈考試」適用技師
體系 

專技人員及技師體系均適用 

彈性管理 可設定考期（例：五年三次、五
年五次）並依報考人數調整 

僅有期限設定，缺乏過程性調整
與檢討機制 

專業地位 維護「以考試取才」原則，確保
技師證照正當性 

老舊之落日條款如公務人員一年
資後可轉任技師，恐削弱技師制
度專業形象與社會信任度 

在新設「室內設計技師」類科時，建議採行 「特種考試」 作為過渡機制 



增列：第三十三類科「室內設計技師」其考試另依特種考試規則辦理，至其期滿為止。 

第十二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特種考試之考試
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 

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各類科之
應考資格、應試科目、考試方式、成績計
算、及格方式、考試辦理次數、期限。 

第二條  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
試，分下列各類科： 

一、土木工程技師。 

(中略) 

三十二、交通工程技師。 

三十三、室內設計技師。 

前項室內設計技師考試，
另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室內設計
技師考試規則」辦理，
至其期滿為止。 



室內設計技師核心職能與考科 
全國聯合會於 2021 年 整合室內設計業、學界意見，彙整六都八會、省聯合會、友會及當時
27所大學（室內設計相關科系）共49個單位，提出「室內設計技師」考科及職業範圍等階段
性建議，2025年3月6月再次邀請18間室內設計相關科系，徵詢「室內設計技師」落日條款草
案之適宜性，並收集公共安全、定性定量比例及諮詢意見回饋等，考試科目之共識如下:  





室 內 設 計 技 師 
落日條款初期草案之專家諮詢會議 

(114/3/16：台中林皇宮2樓凡爾賽廳) 



「應考室內設計技師落日條款委託研究」
共識會議 

(114/9/18：台中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會議室) 





專技人員應考資格的門檻-學歷、相當科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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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問卷調查為多重複選，此百分比為該選項/總填答數) 











減考路徑 



減考路徑 







平穩過渡:「落日特考」的十五年路徑圖 
為兼顧現有從業人員權益，制度轉換將採「落日條款」特種考試，分階段逐步推動。 

10 年 5 年 

• 採「學歷與實務經驗並重」雙軌制，
廣納具備豐富實務經驗的從業人員。 

• 相關證照及實務經驗可減免多項考
科。 

• 第五年得視專業人員分布及經驗銜
接情形，修正應考資格及減免考科
之要求。 

• 逐步提高應考資格
門檻，並減少可減
免考科的標準。 

• 待技師人數達一定
規模、制度成熟後，
回歸常態技師考試。 

• 特考退場，回
歸常態性國家
考試。 

Note：依據114/11/05與國土管理署共識，由原8年方案調整為15年 





技師監造查驗制度將優先應
用於涉及公共安全或達一定
規模的室內裝修項目，而非
一體適用。 

先聚焦於高風險與公共安全之裝修工程 







肯認資深從業人員之 
貢獻與實務能力。 

透過特種考試維持國 
家證照之法律地位。 

推動修法及技師查驗
制度保障公眾利益。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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